
《大鹏新区立体绿化补贴实施细则（征求意
见稿）》起草说明

根据深圳市关于加快立体绿化建设要求和《深圳经济特

区绿化条例》有关规定。为进一步推进新区的立体绿化建设

工作，拓展绿色空间，增加绿化覆盖率，丰富新区城市景观，

结合新区实际，我局研究编制了《大鹏新区立体绿化补贴实

施细则》，并充分征求各单位意见，形成《大鹏新区立体绿

化补贴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相关情况如下：

一、背景和必要性

面对城市绿化建设用地紧张，城市绿化面积不达标以及

生活噪音无法隔离等难题，发展立体绿化乃是景观美化、生

态环保的必然要求。立体绿化作为城乡绿化的重要形式之

一，不但在改善人居生态环境，丰富园林绿化空间结构层次、

艺术效果等方面效果显著，还有助于进一步增加环境绿量，

减少热岛效应，吸阻灰尘、减少噪音和有害气体，节能减排，

大大提升社会发展质量和人居生活质量。同时提升全社会对

立体绿化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共同推动新区立体绿化迈上新

台阶，形成新气象，体现新作为。

二、法律法规依据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第 35 条第一款规定：“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国土部门制定立体绿化

技术规范以及立体绿化与地面绿化的折算具体办法，报市人

民政府批准；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立体绿化的指导、检查



和监督，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制定立体绿化奖励办法。”同

时，《深圳市立体绿化实施办法》第三十条指出：“市、区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经费补贴定期检查制度，确定责

任人，确保立体绿化建设、管养补贴落实到位，市、区级财

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费补贴的监管及绩效评价。由各区人民

政府制定配套规范性文件，明确经费补贴公示制度、具体操

作流程和工作规范。” 上述规定，即为《大鹏新区立体绿

化补贴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本细则”）的起草制定，提

供了法律法规依据。

三、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关于细则名称及立法模式的问题

鉴于立体绿化方面作为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在构思

本细则方案及草案的起草过程中，我局充分借鉴深圳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及其他兄弟区的做法和经验，经多次探讨

研究一致认为,将立体绿化技术规范以及立体绿化与地面绿

化的折算办法等问题，统一体系化地规范在同一实施细则中

较宜，也有利于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立体绿化的指导、检查

和监督。最后确定本细则主要为以下结构内容：第一章 总

则；第二章 组织管理；第三章 实施范围；第四章 指标要

求；第五章 申报条件及原则；第六章 补贴申请程序；第

七章 附则。本细则（草案）共七章三十三条。

（二）关于本细则补贴范围

充分利用建筑物的屋顶、架空层、墙（面）体、窗阳

台和构筑物顶部、棚架、桥体、硬质边坡等进行立体绿化。



在新建公共建筑及新建高架桥、人行天桥、环卫设施等

市政公用设施，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实施立体绿

化。

（三）关于本细则补贴主体

社会组织、企业或者个人投资的立体绿化项目，补贴

对象为产权业主或管理单位。政府投资或包含部分政府投资

的立体绿化项目不得参与补贴。

（四）关于本细则补贴金额

利用新建和改建既有建筑空间进行立体绿化投资建设

的建设经费补贴标准和立体绿化项目的养护经费标准为：

建设经费补贴标准：1.花园式屋顶绿化为 193 元/平方

米；2.简单式屋顶绿化为 116 元/平方米；3.其他类型立体

绿化为 97 元/平方米。4.单个立体绿化项目建设经费补贴不

超过建造成本的 40%。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5.单个立体绿化

项目中包含不同类型时，需提供每个类型的信息材料。

养护经费补贴标准：按照现行有效的《深圳市园林建筑

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立体绿化养护适用指标的 50%进行补

贴。

（注：单个立体绿化项目建设经费和每年养护经费补贴

金额分别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全区每年补贴规模最高为 300

万元，超出补贴规模的申报项目，轮候至下一年度申请。）

（五）关于本细则补贴程序

立体绿化项目的产权业主或管理单位，在立体绿化项目

竣工验收合格后 1 年内，可以和维护管养单位一起向新区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设经费补贴；立体绿化项目竣工验收

合格后超 1 年，不予申请建设经费补贴。立体绿化项目的产

权业主或管理单位，依程序经办事处初步审核通过后，于每

年 9月 15 日前向新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养护经费补贴，

未在申请期限内申报的，视为放弃当年补贴。经费补贴申请

资料如下：

1.《立体绿化经费补贴申请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产权证明；

3.建（构）筑物安全检测报告或经绿化行政部门批准的

设计方案；

4.立体绿化竣工图纸及验收材料；

5.施工前后现场照片；

6.委托维护管养协议书或承诺书。

7.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六）关于本细则补贴时限

立体绿化项目申请建设资金补贴期限为项目竣工验收

合格后 1 年内，超过 1 年，不予纳入建设资金补贴范围；立

体绿化项目申请养护资金补贴期限为产权业主或管理单位

管理养护立体绿化项目满 1 年后第 2 年养护期内申请，管理

养护未满 1 年的，不予纳入养护资金补贴范围。建设资金补

贴一次性发放，养护资金补贴按年度发放，一年发放一次，

且每年度均须独立申请和审核。

专此说明。


